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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bject: 在版權制度下處理戲仿作品的公眾諮詢的意見

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版權制度下處理戲仿作品的公眾諮詢,本人的意見如下:

 

(a) 鑑於戲仿作品現時的使用情況，應否澄清在現行版權制度下針對侵犯版權的刑事制
裁的適用範圍

 

應該

 

(b) 應否在《版權條例》中為戲仿作品或其他類似事宜訂定新的刑事豁免或版權豁免； 

 

應該 

 

(c) 如為戲仿作品訂定新的刑事豁免或版權豁免，應如何釐定這類刑事豁免或版權豁免
的適用範圍和須符合的適當條件或應受何種限制

 

- 適用範圍:所有 “戲仿作品 ”(parody)、 “諷刺作品 ”(satire)、 “滑稽作品 ”(caricature) 
和 “模仿作品 ”(pastiche)

- 適當條件和限制:所有非商業行為的戲仿作品 ”(parody)、 “諷刺作品 ”(satire)、“滑稽
作品 ”(caricature) 和 “模仿作品 ”(pastiche)



- 應刪除條例草案中第118(8B)(b)及118(8C)款

  

(d) 不論版權制度給予戲仿作品何種特別處理，應否保留作者和導演的精神權利

所有對非商業性的 “戲仿作品 ”(parody)、 “諷刺作品 ”(satire)、 “滑稽作品 ”(caricature) 
和 “模仿作品 ”(pastiche)的刑事豁免或版權豁免,不應該保留作者和導演的精神權利


